
冠西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地點：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26 號 B2 會議室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 130,145,224 股（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股

數 11,854,195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61,623,378 股之 80.52%。 

出席董事：蔡乃成董事長、趙嘉吉董事、洪羽涵董事、李志勤董事、吳永富獨立董事(審計委員

會召集人)、許博渝獨立董事等 6席董事出席，已超過董事席次 9席之半數。 

列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蔡亦臺 會計師 

思齊法律事務所        林森敏 律  師 

主席：蔡乃成 董事長                紀錄：吳秀蕙   

宣佈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股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一、110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洽悉，請參閱附件一）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 110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洽悉，請參閱附件二） 

三、110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 110 年度獲利為新台幣 127,566,618 元，提撥員工酬勞 5%計新台幣

6,378,332 元及董事酬勞 1%計新台幣 1,275,666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四、110 年度董事酬金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一) 本公司一般董事及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並依所

擔負之職責、風險、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 

1. 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

A.本公司之獨立董事支領固定報酬，不支領其他報酬。

B.參與公司經營事務之董事則按公司薪資辦法不論盈虧，按月以薪資

給付。

C.本公司董事之酬勞，依本公司章程第 19 條訂定公司年度如有獲

利，以當年度稅前淨利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稅前之利益

不高於 3%給付，做為當年度董事酬勞。 

2. 訂定酬金之程序:

A.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薪資報酬包含薪資及獎金，其中薪資參考同業

水準以及職 稱、職級、學(經)歷、專業能力與職責等項目，並於

公司內該職位的權責範圍及對公司營運目標和營運績效的貢獻度

給付酬金。獎金係考量經理人績效評估項目，其中包含財務性指標

(如公司營收、稅前淨利與稅後淨利之達成率)及非財務性指標(如

資產保全及管理、生產品質監控、所轄部門在法令遵循及作業風險

事項的重大缺失..等)。 

B.董事及經理人之報酬，除依公司章程規定外，另由本公司薪資報酬

委員會定期評估及訂定薪資報酬，並經董事會核可。

3. 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關聯性:

A.董事及經理人獎金及酬金己充分考量本公司營運目標及財務狀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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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能力及職責。 

B.本公司經營階層之重要決策，均會衡酌各種風險因素後為之，這些

重要決策績效會反映在公司獲利情形，進而與經營階層之薪酬相

關，亦即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薪酬與未來風險之控管績效相關

聯。 

C. 為定期評估經理人獎金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個人績效

貢獻，並依本公司｢年奬暨營運績效獎金辧法」，就辦法內評估項目

其中包含財務性指標(如公司營收、稅前淨利與稅後淨利之達成率)

及非財務性指標(如資產保全及管理、生產品質監控、所轄部門在

法令遵循及作業風險事項的重大缺失..等)，而給予合理報酬，並

隨時視實際經營狀況及相關法令適時檢討｢年奬暨營運績效獎金辧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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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之個別酬金細目如下：

職 稱 姓 名 

董事酬金 

A、B、 C 及 D 等四項總額及占

稅後純益之比例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E、F 及 G 等七項總

額及占稅後純益之比例 領取來

自子公

司以外

轉投資

事業或

母公司

酬金 

報酬(A) 
退職退休金

(B) 
董事酬勞(C) 

業務執行費用

(D) 

薪資、獎金及特

支費等(E) 

退職退休金

(F) 
員工酬勞(G)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董事長 蔡乃成 0 0 0 0 213 213 0 0 213 0.39% 213 0.39% 0 0 0 0 0 0 0 0 213 0.39% 213 0.39% 0 

董  事 

兼任 

總經理 

成樺科技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趙嘉吉) 

(註 2) 

0 0 0 0 213 213 0 0 213 0.39% 213 0.39% 2,689 2,689 87 87 0 0 0 0 2,989 5.44% 2,989 5.44% 0 

董  事 

兼任 

財務長 

成樺科技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洪羽涵) 

(註 2)  

0 0 0 0 213 213 0 0 213 0.39% 213 0.39% 1.699 1.699 66 66 0 0 0 0 1,978 3.60% 1,978 3.60% 0 

董  事 

成樺科技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何偉全) 

(註 2) 

0 0 0 0 213 213 0 0 213 0.39% 213 0.39% 0 0 0 0 0 0 0 0 213 0.39% 213 0.39% 0 

董  事 

兼任 

副總經理 

永豐商業銀行受託保管

佳亞國際有限公司投資

專戶(代表人：劉錦木) 

(註 2、註 3) 

0 0 0 0 212 212 0 0 212 0.39% 212 0.39% 841 841 33 33 0 0 0 0 1,086 1.98% 1,086 1.98% 0 

董  事 

兼任 

副總經理 

及公司治理

主管 

永豐商業銀行受託保管

佳亞國際有限公司投資

專戶(代表人：李志勤) 

(註 2、註 3) 

0 0 0 0 212 212 0 0 212 0.39% 212 0.39% 1,662 1,662 66 66 0 0 0 0 1,940 3.53% 1,940 3.53% 0 

獨立董事 吳永富(註 2) 600 600 0 0 0 0 0 0 600 1.09% 600 1.09% 0 0 0 0 0 0 0 0 600 1.09% 600 1.09% 0 

獨立董事 許博渝(註 2) 480 480 0 0 0 0 0 0 480 0.87% 480 0.87% 0 0 0 0 0 0 0 0 480 0.87% 480 0.87% 0 

獨立董事 李  丹(註 2) 117 117 0 0 0 0 0 0 117 0.21% 117 0.21% 0 0 0 0 0 0 0 117 0.21% 117 0.21% 0 

註 1:本公司 110 年度董監酬勞及員工酬勞業經民國 111 年 3月 29 日董事會通過，本年度提撥董事酬勞 1,275,666 元。 

註 2:110 年 7月 20 日改選指派 。 
註 3:110 年 7月 20 日改選前為成樺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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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其中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蔡亦臺及梁禪女會計師查核簽證，併同營業報告書已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

完竣。 

二、前項表冊請參閱附件一、附件三及附件四，提請承認。 

決  議：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之 

總表決權數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130,145,224 權 

贊成權數：  128,388,835 權 
98.65%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0,588,964 權) 

反對權數： 128 權 
0.00%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8 權)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756,261 權 
1.34%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65,103 權) 

第二案 

案  由：110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 110 年度盈餘分派議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

查完竣。 

二、本公司 110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54,938,866 元，加計其他綜合損益並

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之後，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50,540,451 元。110

年 12 月 31 日股東權益減項：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借餘

本期增加 52,749,708 元，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函規定，應自當年度稅後盈餘與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

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惟本年度稅後純益及前期未分配盈餘總額尚不足以

提列，故僅提列至未分配盈餘為零為止。 

三、前項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五，提請承認。 

決  議：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之 

總表決權數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130,145,224 權 

贊成權數：  128,388,835 權 
98.65%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0,588,964 權) 

反對權數： 128 權 
0.00%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8 權)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756,261 權 
1.34%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65,103 權)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一、為提升本公司資本規模及強化財務結構，擬自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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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額之資本公積中提撥新台幣64,649,350元，轉增資發行新股6,464,935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按發行新股增資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

持有股份，每仟股無償配發 40 股，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股東得自發

行新股股票停止過戶之日起 5日內，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整股

之登記，未拼湊或拼湊後仍不足一股者，依公司法第 240 條規定，按面額

折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並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

購之。 

二、本案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發行新股增資基準日、發放

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三、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配股率因此發

生變動而需調整時，授權董事會依公司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全權處理

之。 

四、本次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決  議：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之 

總表決權數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130,145,224 權 

贊成權數： 128,388,834 權 
98.65%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0,588,963 權) 

反對權數： 129 權 
0.00%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9 權)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756,261 權 
1.34%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65,103 權) 

第二案 

案  由：公司章程修訂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一、配合公司法第 172 條 之 2 第 1 項之規定，爰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茲檢附擬議之「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提請討論。 

決  議：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之 

總表決權數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130,145,224 權 

贊成權數： 128,388,834 權 
98.65%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0,588,963 權) 

反對權數： 129 權 
0.00%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9 權)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756,261 權 
1.34%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65,103 權) 

第三案 

案  由：背書保證辦法修訂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一、配合集團營運需要，爰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部分條文。 

二、茲檢附擬議之「背書保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提請討

論。 

決  議：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之 

總表決權數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130,145,224 權 贊成權數： 128,388,834 權 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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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0,588,963 權) 

反對權數： 129 權 
0.00%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9 權)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756,261 權 
1.34%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65,103 權) 

第四案 

案  由：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之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 號函，修訂本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茲檢附擬議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八，提請討論。 

決  議：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之 

總表決權數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130,145,224 權 

贊成權數： 128,388,834 權 
98.65%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0,588,963 權) 

反對權數： 129 權 
0.00%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9 權)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756,261 權 
1.34%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65,103 權) 

第五案 

案  由：股東會議議事規則修訂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之臺證治理字第 1110004250 號

函，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二、茲檢附擬議之「股東會議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九，提

請討論。 

決  議：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之 

總表決權數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130,145,224 權 

贊成權數： 128,388,834 權 
98.65%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0,588,963 權) 

反對權數： 129 權 
0.00%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9 權)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756,261 權 
1.34%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65,103 權)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主席宣佈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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